
委    託    書 

本人因□工作 □行動不便 □路途遙遠 □有事 □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（請敘明）  

無法親自前往辦理下列勾選事項，特委託____________為辦理，如有不實願負法律責任： 

□ 一、學生               轉學(轉入、轉出)申請 

□ 二、學生               成績證明書申請 

□ 三、學生               補發畢(修)業證明書 

□ 四、 

 

 

 

 

此致 

彰化縣立彰泰國民中學 

 

 

 

委 託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 

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：  電    話： 

戶籍地址: 

 

 

受委託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 

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：  電    話： 

戶籍地址: 

 

 

 

 

中    華    民    國           年          月          日 

說明：1、委託原因及委託事項請於□中打「v」，若勾「其他」者，請於空白欄中敘明。 

2、委託人在國外者，應檢附駐外單位驗證之授權書辦理。 

3、依內政部 89.10.11台（89）內戶字第 8973709號函釋規定：委託書雖不以自寫為

必要，但仍須親自簽名或蓋章。  


